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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9 月 9 日 
 
会财局谴责丁何关陈会计师行及其他三位人士审计工作严重违规，并处以

罚款合共逾港币 170 万元 
 
会计及财务汇报局（会财局）就香港上市公司御泰中彩控股有限公司（御泰中彩）（自 

2020 年 8 月 20 日起清盘）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年度及 2014 年 12 月 31日年度的

综合财务报表的审计（分别为 2013 年度审计和 2014 年度审计）存在严重缺失，涉及
疏忽及多次违反审计准则，对下列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事务所及其当时的合伙人作出处

分： 
 
(i) 丁何关陈会计师行（事务所注册编号：0631）（丁何关陈）； 

(ii) 陈树坚（陈先生），即该两项审计的项目合伙人（与丁何关陈统称为该核数

师）； 

(iii) 陈坤莹（陈女士），即 2013 年度审计的项目质素监控审视员；及 

(iv) 黄锦全（黄先生），即 2014 年度审计的项目质素监控审视员。 

会财局谴责上述受规管者，并处以罚款合共港币 175.5 万元，包括：对丁何关陈处以罚

款港币 91.4 万元；对陈先生处以罚款港币 49.5 万元；对陈女士处以罚款港币 13 万元；

及对黄先生处以罚款港币 21.6 万元。 
 
于该两年期间，该核数师未能识别出有关御泰中彩其中两间主要附属公司的会计处理方

法存在重大错报，因而对御泰中彩集团的综合财务报表构成重大影响。1 

 
1  于 2019 年 1 月 16 日，当时的财务汇报局（财汇局）采纳了一份查讯报告，其内容有关 2013 年度财

务报表及 2014 年度财务报表中该集团于该两间主要附属公司的权益存在重大错报。于 2019 年 1 月 

21 日，财汇局要求御泰中彩于最新一份将发表的综合财务报表追溯调整年初结余及比较数值，以补救

该些错报。但是，御泰中彩其后已除牌，因此未有刊登任何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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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财局发现该核数师于该等事项的评估出现多项严重缺失，包括多次未有获取充分适当

的审计证据、过份依赖未获得适当审计佐证的管理层陈述，以及整体上缺乏专业怀疑态

度。 

此外，该核数师亦未有向御泰中彩的审核委员会沟通其在审计过程中遇到的重大困难，

包括未有获取御泰中彩其中一间主要附属公司的公司章程，而该章程是一项重要的审计

证据。 

纪律处分部主管梁惠珊女士表示：「运用专业怀疑态度、小心谨慎及勤勉尽责，乃执行

高质素审计的基本要求。正如本案的高额罚款所反映，会财局非常严肃地看待任何未能

符合此要求的失当行为。鉴于高质素审计是维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美誉的先决条件，若

任何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合伙人作出可能损害该声誉的失当行为，会财局将毫不犹豫地向

他们追究责任。」 
 
背景 

御泰中彩在百慕达注册成立，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御泰中彩集团主

要在中国内地从事彩票系统及游戏开发业务，以及彩票产品的销售及推广业务。 御泰中

彩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被香港高等法院颁发清盘令，其后于 2021 年 5 月 10 日除牌。 

在 2013 年度及 2014 年度审计期间，御泰中彩的管理层就两间主要附属公司是否应该

并入御泰中彩集团、视为联营公司入账或予以不同会计处理方法作出重大决定。 该等附

属公司为： 

(i) 「人民澳客传媒科技有限公司」（人民澳客），在中国内地营运一个网上彩票平

台。根据其管理账目，人民澳客在 2013 年度录得营业额港币 2,000 万元，在 

2014 年度录得营业额港币 4.32 亿元；及 

(ii) 「Winrest International Limited」（网络附属公司），自 2014 年 4 月起开展一项

据称的互联网彩票销售业务（转介业务）。根据其 2014 年度的管理账目，该网

络附属公司录得营业额港币 5.15 亿元。 

御泰中彩对这些附属公司的会计处理方法并不正确，对御泰中彩集团的综合财务报表构

成重大影响，包括于 2013 年度高估了该集团溢利至少港币 5,330 万元（即 7% ），以

及于 2014 年度高估了该集团亏损港币 6,700 万元（即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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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两项审计中，该核数师对管理层就这些附属公司的会计处理方法执行了评估工作。

这些评估中的多项缺失导致该核数师错误地同意管理层不正确的会计处理方法。因此，

尽管该等综合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该核数师仍连续两个财政年度出具无保留审计意

见。该核数师并没有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支持其审计意见，而在此情况下，本应

出具非无保留意见。 

严重违规 

会财局发现，该核数师在 2013 年度及 2014 年度审计中存在多项严重违反审计准则的

行为。最重要的是，该核数师： 

(i) 没有获取人民澳客的公司章程，而该章程对其作出评估而言乃一项重要的审计证

据，且该核数师当时已知悉其重要性。因此，该核数师未能了解御泰中彩与人民

澳客少数股东于人民澳客的权力划分，故此亦误解了何种会计处理方式为适当。 

(ii) 总体忽视了《香港会计准则第 28 号 – 于联营公司及合营企业的投资》下的一项

基本推定，即若投资方直接或间接持有被投资方 20% 或以上的投票权，则推定

投资方对被投资方具有重大影响力（显示他们应作为联营公司入账）。在 2014 

年度审计期间，该核数师显然仅在出具审计意见的前一天，经由项目质素监控审

视员提醒后，才考虑这项推定。 

(iii) 持续、不适当地依赖管理层的陈述，而没有获取适当的审计佐证。 例如，在 

2013 年度审计中，该核数师依赖了管理层的错误陈述，即御泰中彩控制了人民

澳客的董事会。  

(iv) 继续依赖管理层的陈述，即使证据明显不一致，以及有明显迹象显示管理层为避

免非无保留意见而有动机作出此陈述。 

(v) 由于上述原因，于该两项审计中最终未有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支持其审计

意见。 

(vi) 未有就其在审计过程中遇到的重大困难向御泰中彩的审核委员会沟通，包括尽管

审核委员会促请管理层提供人民澳客的公司章程，但管理层并没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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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财局认为该核数师的工作存在严重的缺失。该核数师明知人民澳客及网络附属公司的

会计处理方法是重要的审计范畴，但仍然在这些范畴干犯基本及本可避免的错误。 

会财局亦发现， 陈女士和黄先生执行的项目质素监控审视存在一般严重的缺失。最主要

的是，根据已审阅的审计文件以及他们的已知事项，他们理应识别该核数师缺乏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但却未能作出此识别。 

因此，丁何关陈、陈先生、陈女士及黄先生没有遵守、维持或以其他方式应用香港审计

准则，并在进行专业工作时有疏忽行为。2 

处分 

会财局谴责丁何关陈、陈先生、陈女士及黄先生，并分别处以港币 91.4 万元、港币 

49.5 万元、港币 13 万元及港币 21.6 万元的罚款。3 

在考虑适用本案的加重处分及减轻处分的因素时，本局注意到以下事项： 

(i) 丁何关陈的失当行为因其未能遵从当时的财汇局有关提供其审计工作底稿的法定

要求而大大加重。丁何关陈所提供的文件明显不完整，并遗漏了关键的审计工作

底稿，而该些工作底稿直至六年后会财局发出进一步要求时才被发现。 

(ii) 丁何关陈、陈先生及黄先生各承认了被指控的失当行为，会财局认为这构成减轻

处分的因素，亦因此相应地减轻了他们的纪律处分。尽管如此，若他们更早承认

失当行为，会财局会进一步减轻对他们的处分。 

(iii) 四名受规管者均没有被香港会计师公会及会财局纪律处分的记录，会财局亦没有

发现任何受规管者的失当行为属有意、不诚实或蓄意。 

(iv) 项目质素监控审视员缺乏经验或专业培训不会被视为减轻处分的因素。 若果有人

不具备履行此关键角色所必要的专业水平，则不应该接受担任此角色。 

 
2  会财局条例第 3B(1)(c) 及 (g) 条。 
3  由于该 2013 年度及 2014 年度审计已于 2019 年 10 月 1 日前完成，因此受旧的纪律处分制度所规范。

根据该制度，每项失当行为的最高罚款为港币 50 万元。 在新的纪律处分制度下，每项失当行为的最

高罚款为港币 1,000 万元，或获取的利润金额或避免的损失金额的三倍（以金额较大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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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财局亦考虑了丁何关陈、陈先生和黄先生作出的声称，即会财局原本建议的罚款可能

会使他们陷入财政危机。 经过评估，会财局认为陈先生所提供的证据足以支持其财政危

机的声称，因此对陈先生的罚款金额给予进一步的宽减。 然而，由于丁何关陈和黄先生

均未能提供任何具体证据以支持他们的声称，会财局并没有对他们的罚款金额给予宽

减。     
 
有关会财局所作的决定详情，请参阅纪律处分行动声明。 
 

完 
  

https://www.afrc.org.hk/media/pmndvefu/sda_20240903_-s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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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及财务汇报局 

会计及财务汇报局（会财局）是根据《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成立的独立机构。作为

会计专业独立监管机构，会财局将履行作为行业倡导者的角色，致力于引领香港会计行

业，通过有效监管，持续提升专业质素，从而有效地保障公众利益，推动业界的可持续

发展。 
 
如欲了解更多会财局的法定职能，请浏览 www.afrc.org.hk。 
 
关于纪律处分部 

纪律处分部采取适当和及时的纪律处分行动，施加适当处分，以收阻止失当行为发生之

效、保障投资者、维持市场对财务汇报和审计质素的信心及维护受规管者的行为标准。 
 
 
 
传媒查询： 
 
陈玉丽 
机构及公共事务总监 
电话：+852 2236 6025 
电邮：jilltan@afrc.org.hk  

陈佩珊 
机构及公共事务高级主任 
电话：+852 2236 6066 
电邮： chelsychan@afr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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